
    医院责任构成的类型

化分析

一、 医疗服务合同

构成医疗服务合同时， 当合同

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

不全面履行其合同义务时， 守约方

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

如法国、 德国、 日本司法实践中主

要以合同责任加以调整。 在违约责

任范畴， 通常包含如下方面：

（一） 违反诊疗必要性的义务

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二

十七条， 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得违反

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医院

或其他医疗机构违反此项义务， 但

未造成患者身体、 生命、 健康损害

的， 患者可基于医疗服务合同， 按

照违约责任的要求主张返还多支出

的医疗费用。 《民法典》 对必要性

的规范， 除了检查之外， 还包括违

反诊疗规范的其他不必要诊疗行

为。

（二 ） 违反对病例资料的填

写、 保管、 提供义务

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二

十五条， 医疗服务提供者未能按照

规定及时、 准确地填写、 制作和提

供医疗证明文件及病例资料的， 患

者有权依据法律规定， 要求医疗服

务提供者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三） 违反诊疗常规的救治义

务

该义务是医疗行为的核心内

容， 也是患者就医的主要合同目

的。 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

十八条， 如果医护人员在实施诊疗

行为的过程中， 违反诊疗常规， 造

成患者的损害， 患者或其家属可以

要求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赔偿。 这

也是易与侵权责任相竞合的部分。

（四） 违反 “强制缔约义务”

违约责任范畴中还包含违反

“强制缔约义务”， 例如医方拒绝收

治患者， 因此造成患者严重损害

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外， 违约责任还包含患者自

身的责任， 患者的主给付义务是支

付医疗费用。 患者未能如约支付医

疗费用的， 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根

据《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九条关于

不履行金钱债务的违约责任的规定

要求支付。

二、 医疗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三款规定， 当

事人提起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 不适用本解释。 这表明侵权责

任与违约责任两者适用不同的法律

规范， 竞合时需择一主张。 医疗机

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医疗

机构才承担赔偿责任， 原则上由原

告承担过错的举证责任。 只有在特

殊情况下， 如医务人员有违规治疗

行为或者隐匿、 拒绝提供与纠纷有

关的医学资料， 才适用过错推定责

任原则， 发生举证责任倒置。 反

之， 如果患者不予配合诊疗行为或

者拒不遵守医嘱， 所损害的是其自

身权益， 在损害的构成上属不真正

过失， 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医疗服务

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民法典》 第

一千二百二十四条）。

从侵权责任维度继续细分， 医

疗损害责任本质上属于替代责任，

即侵权行为人与责任人的分离， 责

任人代替了侵权行为人向受害人承

担赔偿责任。 此种情形下， 医疗机

构不得以“无选任不当之过错” 或

“已尽监督职责” 为由推卸医疗损

害的赔偿责任。 在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案件中， 其行为主体是医疗机构

或者其医务人员。 因医务人员的过

错造成患者损害的， 不是按照一般

侵权行为“为自己行为负责” 的规

则， 由医务人员对受害人承担民事

责任， 而是由医务人员所在的医疗

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患者也不应以

损害的发生而对某个医务人员心存

不满， 从而将矛盾集中到对医护人

员的个人行为上去。

三、 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相较于上述两种

责任类型更为常见。 安全保障义务

的规定几经更迭， 《民法典》 最终

明确为“宾馆、 商场、 银行、 车

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

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将“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 调整为“经营场

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扩大了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范围。

因此， 医疗机构内发生了安全事

故， 因管理瑕疵导致他人损害的情

形， 不宜界定为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 通常按照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进

行调整。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 与医疗

损害责任是有区别的。 一方面， 医疗

损害责任是因诊疗活动本身所致， 与

医疗行为密切相关； 而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责任则与诊疗活动无关。 另一方

面， 医疗损害责任是因医疗机构及医

务人员的过错造成的； 而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的责任， 侵权人通常是第三

人， 并非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理

论上， 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与医疗损

害责任有明显的分界， 但实践中， 患

者有可能在接受诊疗救治的过程中同

时因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受到损害或

加重损害， 形成多因一果， 需合并处

理。 如患者在医院治疗自身疾病时，

又因现场安全措施漏洞造成疾病加

重， 即构成诊疗行为与安全保障的牵

连关系。

医疗责任承担的影响

因子

在医疗损害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

领域， 患者既可以选择违约责任， 也

可选择侵权责任。 大陆法系国家通常

采取“合同优位原则”， 即合同责任

优于侵权责任， 竞合时优先适用合同

责任。 该原则认为采合同责任对受害

人更为有利， 特别在举证中， 证明责

任更轻。 在我国医疗损害司法实践

中， 大多采用侵权之诉。 当医疗损害

责任与医疗合同责任相竞合时， 应择

一请求。 当存在非竞合性的侵权与合

同关系时， 则可以合并处理。 同样，

医疗损害责任通常与安全保障义务也

具有较为明晰的分界， 倘若违反， 可

以分开进行评价， 但应予合并处理。

有时， 危险因素本身不属于诊疗行

为， 但与诊疗行为又具有相当关联

性， 产生多因一果的形态， 则不妨碍

吸收处理。

影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因素

中， 最为重要和显著的是环境因素。

例如患者患有下肢疾病， 在有家属陪

护住院的情况下， 疏于自身安全而起

床行走至走廊上导致摔伤， 若该医院

在护理和巡房中符合标准， 而系家属

未尽看护义务， 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

一； 且走廊是自由活动空间， 医院无

法阻止病人自由走动。 此时， 医院责

任就较轻。

反之， 如患者患有严重的精神疾

病， 在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家属

不得陪护， 其间患者趁巡查的间隙，

通过持续摇窗破坏限制器， 最终逃窗

受伤。 此时医方作为专业的精神专科

医院， 存在巡查不及时、 未留意患者

的异常行为等问题， 与患者最终的损

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 医院的责任就

较重。

由此可见， 在涉及医院的安全保

障义务案件中， 影响责任承担的因

素， 主要包含病情程度、 设施、 场

所、 陪伴等。 通常情况下， 特别监护

病房的注意义务高于普通病房， 专科

医院的设施要求高于综合性医院， 无

家属陪护的照顾义务高于有家属陪

护， 入院时已有极端倾向的管理义务

高于没有极端倾向时的管理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在多因一

果情境下的责任限缩适用

准确界定诊疗行为对于科学确定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具有关键作用， 医

疗机构因过错诊疗行为导致患者损害

的， 无疑要承担医疗损害责任。 虽然

严格来说， 独立的诊疗行为构成损害

和独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构成损

害， 应当分别处理。 但当医疗损害和

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牵连关系， 诊疗行

为与保障义务违反共同致损时， 应当

采用部分吸收原则。 按照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的表述， “患者

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从文义上

讲， 显然要比“患者因诊疗活动受到

损害” 的范围更广。 诊疗活动中包含

诊疗活动本身及其他相关事务， 患者

受到的损害即使非因诊疗活动本身所

导致， 但损害发生在诊疗活动中， 也

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范畴。 尤其

是涉及医疗机构在管理、 后勤等方面

存在过错行为， 且这一过错行为能够

作用于医疗机构的诊疗活动， 并最终

反映为医疗机构延误治疗或者错误治

疗， 从而导致患者损害的情形， 仍应

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在审理人损案件中， 通常会用到

“一伤多处” 的赔偿系数计算标准，

“多处赔偿系数=伤残等级最高处的

赔偿系数+伤残赔偿附加系数”。 而

在诊疗损害赔偿责任牵连安全保障义

务时， 可参考多处赔偿系数的方法计

算赔偿额度。 以两种责任中较高者系

数作为基数， 加上附加系数确定赔偿

比例。 该种计算的依据是采取动态系

统论的观点， 兼顾损害同一性和多因

一果的责任逻辑， 同时有利于综合考

虑医方的过错， 不过分扩大医方的责

任范围。

（作者单位：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

法院）

□ 奚懿

患者到医院就诊， 接受医疗服务， 形成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 发生医院不履行义务时， 患者可以

提出违约主张。 当医疗行为不当造成患者损害， 又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时， 患者可以提出医疗损害

赔偿的诉讼主张。 此外， 还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等。 但医院的设立的初衷是“救死扶伤、 治病

救人”， 处理医疗纠纷， 既要严审医疗规范， 也要合理界定医疗责任， 若有失偏颇， 将不利于医疗工作

和医疗环境的健康发展， 也不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 因此， 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案件时， 应充分体现公平、 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法审查认定医疗机构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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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案件中发生医疗损害与违反

安全保障义务牵连时的处理规则


